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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文件

漓院工〔2019〕2号

关于开展我校第三届第三次教职工暨工会会员

代表大会提案征集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各单位：

我校第三届第三次教职工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以下简称

“双代会”）定于 2019年 4月 3日召开。为广泛征求教职工对学校

改革、发展和建设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促进学校民主管理、科学

发展、和谐发展，现就提案征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案征集时间

即日起至 4月 19日。

二、提案征集要求

（一）提案征集是“双代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教职工参与

学校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有效途径，是学校工作决策民主化、

科学化的重要渠道。请各二级学院，各单位做好宣传发动，布置

落实提案征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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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双代会”代表应以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行使提案

权，在撰写提案前应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教职工意见，

保证提案的严肃性、科学性、可行性。

（三）提案应关注学校改革发展大局和教职工普遍关心的问

题。超出学校管理权限范围、属于某一单位或教职工个人的具体

问题不列为提案，提案的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1.关于学校贯彻执行上级路线、方针、政策与规定的建议与

方案；

2.关于学校科学发展和改革方面的措施、建议与方案；

3.关于学校的学科建设、队伍建设、教育教学、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校园建设、内部管理、民生工程、精神文明建设等方

面的意见和建议；

4.涉及广大教职工切身利益和普遍关心的问题的意见和建

议。

（四）提案应符合以下基本原则：

1.代表性：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多方征求本校、本单位教职

工意见，有一定的代表性；

2.全面性：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正确

体现学院、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

3.真实性：所反映的问题真实、具体、清晰，属于学校职能

范围内能处理的问题；

4.可行性：符合学校实际，在学校职责和财力、物力范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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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所提建议和措施具有实际价值或作用；

5.规范性：提案应立意明确，提案撰写符合规范要求，提案

提交合乎规定程序。

（五）以下内容不应作为提案提出：

1.内容涉及国家机密的；

2.不属于学校职责或教代会职权范围的；

3.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

4.举报或揭发问题的（此类内容应向纪检监察部门反映）；

5.涉及代表或他人具体问题的（此类问题可向有关部门或信

访部门反映）；

6.案由不足、不清楚、不具体，建议和措施比较笼统或不切

合实际的。

三、提案格式和提交方式

提案由本次“双代会”代表或代表团提出。代表提交的提案由

代表 3人以上（含 3人）联名提出，其中 1人为主提案人，其余

2人以上为附议人；以代表团名义提出的提案，由代表团长为主

提案人，该代表团三分之二以上代表联名附议。

（一）提案必须是“一事一议、一案一表”。

（二）提案必须包括以下三部分内容：

1.提案题目，即要求解决什么问题；

2.提案内容，即提出提案的理由、原因或根据；

3.具体建议，即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和可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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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案表请于 4月 19日（星期五）前交知善楼 8208办

公室。联系人：江丽漓，联系方式：0773-3696266，邮箱：

78072028@qq.com。

附件：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第三届第三次“双代会”提案表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2019年 3月 27日

mailto:gxnugh@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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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第三届第三次“双代会”提案表

（提交时间： 年 月 日）

提案题目：

姓 名 职称（务） 单 位 联系电话

提案人

附

议

人

（签名）

提案内容（缘由）：

具体建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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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代会提案工作小组审查意见：

○ 同意立案，并进行立案登记、编号。

○ 作为一般性意见，转 处（办）参考处理。

○ 退回重提。

○ 直接答复提案。 年 月 日

领导

批示

意见

经研究，确定本提案由 负责实施，请于 年 月

日完成。

学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承办

部门

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结果

意见

反馈

○ 满意

○ 基本满意

○ 不满意
提案人(签字)：

年 月 日

说明：一表一事一议，可加纸，本表复印有效。



- 7 -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党政事务部 2019年 3月 27日印发


	关于开展我校第三届第三次教职工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提案征集工作的通知

